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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1_9F_E5_B8_82_E8_c80_305669.htm 镇江市行政执法评议考

核办法 2007-11-13 第一条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证法律、

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推动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的深入开

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

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

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等有关规定要求，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对本市依法具有行政执法职权的行政

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行政委托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执

法机关）开展行政执法评议考核，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市、

辖市区人民政府主管本行政区域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 市

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主管本系统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

法评议考核工作。 市、辖市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在本级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

评议考核工作。 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负责法制工作的

机构在本部门、本单位的领导下，具体组织实施本系统的行

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 第四条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应当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第五条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的主要内

容： （一）行政执法的组织领导情况； （二）法制学习、宣

传情况； （三）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 （四）行政执法

队伍建设情况； （五）实施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情

况； （六）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情况； （七）行政复议与行政

应诉工作情况； （八）行政执法的其他工作情况。 第六条行

政执法评议考核分为日常评议考核与年度评议考核。 第七条



日常评议考核是指评议考核机关组织有关人员对被考评单位

的行政执法工作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和检查。 日常评议考核应

当以监督检查具体行政行为实施情况作为重点内容。 第八条

年度评议考核是指评议考核机关按照所制定的评议考核具体

标准对被考评单位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的评议考核。 评议考

核机关一般于每年年底组织对行政执法机关进行评议考核。 

第九条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的具体方式： （一）听取行政执法

工作情况的汇报； （二）检查或者抽查有关文件、资料及行

政执法案卷； （三）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执法评议卡、问

卷调查等方式听取相关行政治理相对人的意见； （四）现场

检查行政执法情况； （五）处理行政执法投诉情况； （六）

评议考核机关确定的其他评议考核方式。 第十条行政执法评

议考核工作纳入年度目标治理考核范围，作为评价行政执法

机关全面工作的一项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行政执法评议考核

采取百分制的形式。得分在90分以上并且名列前二十名的单

位，由市政府授予其“行政执法工作先进单位”称号；评议

考核不合格的单位，取消其当年参评年度综合考核奖、“法

治镇江合格单位”和“法治镇江建设示范点”的资格。 年度

评议考核结果予以通报。 第十二条实行垂直治理的部门，行

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各辖市区政

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

施办法。 第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市人民政

府1998年11月18日颁布的《镇江市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

办法》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